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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398        股票简称：工商银行        编号：临 2007-23 号 

 
 

 
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中国工商银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，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

议于2007年8月29日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。 

会议由董事长姜建清主持，会议应出席董事 14 名，亲

自出席 13 名，委托出席 1 名。其中，张福荣董事委托杨凯

生副董事长出席会议，并代为行使表决权；梁锦松、约翰·桑

顿、钱颖一和克利斯多佛·科尔四位董事通过电话方式出席

会议。会议召开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《中国工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《关于收购澳门诚兴银行的议案》 

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14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本行拟收购诚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诚兴银

行”）共 119,900 股普通股股份，占诚兴银行的已发行股本

总额的 79.9333%。收购价格为澳门元 4,683,311,229.44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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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兴银行于 1972 年 9 月 20 日成立于澳门。截至 2006

年12月31日，诚兴银行总资产253.87亿澳门元，负债235.85

亿澳门元，所有者权益 18.03 亿澳门元。诚兴银行目前股权

结构为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澳娱”）持

有 69.9333％股份，禤永明持有 30％股份，何鸿燊作为澳娱

的代名人持有 0.0667％的股份。 

收购完成后，本行将持有诚兴银行 79.9333％的股份，

禤永明持有 20％的股份，禤永明全资拥有子公司持有 0.0667

％的股份。 

有关本次交易的详细情况请见本公告附件。 

二、《关于召集 200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议案表决情况：同意 14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200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于 2007 年 10 月 26 日

在北京召开，具体事项请见本行 200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

大会通知。 

  会议决定将上述第一项议案提交 2007 年度第二次临时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八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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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收购诚兴银行交易 

 

一、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澳门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澳娱”），为一

家在澳门注册成立的公司。澳娱业务覆盖酒店、旅游、娱乐、

地产、建筑、金融、大型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，涉足澳门经

济的各个行业。近年，该公司还参与了澳门各项大型基建工

程，包括澳门国际机场等。 

禤永明，诚兴银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。 

澳娱和禤永明以下合称“卖方”。截至本公告日，卖方

与本行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二、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 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澳娱持有的 70％诚兴银行股份（其中

包括何鸿燊作为澳娱代名人持有的 0.0667％股份），以及禤

永明持有的 9.9333％的诚兴银行股份。 

诚兴银行于 1972 年 9 月 20 日成立于澳门。截至 2006

年 12 月 31 日，诚兴银行总资产 253.87 亿澳门元（国际会

计准则数据，以下同），负债 235.85 亿澳门元，所有者权益

18.03 亿澳门元，税后净利润为 311.504 百万澳门元。截至

2007 年 6 月 30 日，诚兴银行净资产值 1,854.785 百万澳门

元（未经审计）。诚兴银行目前股权结构为澳娱持有 69.93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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％，禤永明持有 30％，何鸿燊作为澳娱的代名人持有剩余

0.0667％的股份。 

 

三、 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行与澳娱、禤永明于 2007 年 8 月 29 日签订了关于买

卖诚兴银行 79.9333%股本的协议（以下简称“《股本买卖协

议》”），根据该协议，本行同意以澳门元 4,683,311,229.44

元的现金对价向卖方收购诚兴银行共 119,900 股普通股，占

诚兴银行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79.9333%。在收购完成时，本行、

禤永明及诚兴银行将签订《股东协议》，根据该协议，本行

被授予了购买诚兴银行的 30,100 股普通股（占诚兴银行的

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20.0667%）的购股权，而禤永明被授予了

出售其所持有的诚兴银行股份的售股权。 

1、 《股本买卖协议》的主要内容： 

（1） 卖方为澳娱及禤永明，买方为工商银行。 

（2） 工商银行同意向澳娱及何鸿燊收购诚兴银行的

105,000 股普通股（其中包括何鸿燊持有的 100 股

普通股），占诚兴银行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70%，同

时卖方同意促使何鸿燊出售该 100 股诚兴银行普

通股予工商银行（或其代名人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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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工商银行同意向禤永明收购诚兴银行的 14,900 股

普通股，占诚兴银行的已发行股本总额的

9.9333%。 

（4） 禤永明同意向一家由其全资拥有的子公司转让诚

兴银行的 100 股普通股。 

（5） 禤永明同意出售其以诚兴银行代名人身份持有的

100 股诚兴投资亚洲股份有限公司（诚兴银行的子

公司，以下简称“诚兴亚洲”）的股份予工商银行

（或其代名人），同时卖方也同意促使何鸿燊出售

其以诚兴银行代名人身份持有的 100 股诚兴亚洲

的股份予工商银行（或其代名人）。 

（6） 收购完成的条件：在 2008 年 3 月 26 日或之前满

足以下条件之后，方为收购完成： 

a) 获得澳门金融管理局就收购出具的书面批准； 

b) 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家外汇管理局

（如适用）就收购出具的书面批准；及 

c) 股东批准收购及股东或独立股东（如需要）以工商

银行章程要求的方式批准股东协议项下的交易。 

如以上任何条件于 2008 年 3 月 26 日前未被满足或放

弃，《股本买卖协议》将被终止。而工商银行已同意向卖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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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收购对价的 3％作为卖方就签订《股本买卖协议》所作

出的开支和费用的补偿，同时，如收购因卖方违反其于《股

本买卖协议》项下的若干义务而未能完成，则卖方将向工商

银行支付等值补偿。 

（7） 收购价款及其他 

收购价款为澳门元 4,683,311,229.44 元，其中澳门元

4,101,315,088.33 元 ， 将 支 付 给 澳 娱 ， 澳 门 元

581,996,141.11 元将支付给禤永明。收购完成时，工商银行

将以现金支付首期收购价款澳门元 3,980,814,545.02 元（相

当于收购价款总额的 85%），而余下的收购价款澳门元

702,496,684.42 元（相当于收购价款总额的 15%）在收购完

成后的 6个月内将置存于代管账户。于该 6个月期间，就任

何已协议的或有争议的向卖方索赔的款项及任何工商银行

已取得仲裁裁决的款项，将从代管账户支付给工商银行，在

该 6个月期间届满后，代管账户的余款会支付给卖方。 

卖方同意准备完成日账目，如果该账面净值超过澳门元

1,913 百万元，则工商银行将于完成日账目得到确认后的 14

天内向卖方支付该账面净值与澳门元 1,913百万元之间的差

额的 79.9333%。如果该账面净值少于澳门元 1,913 百万元，

卖方将于完成日账目得到确认后的 14 天内向工商银行支付

澳门元 1,913 百万元与该账面净值的差额的 79.9333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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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购价款是经过协议各方在公平磋商后确定的，并且考

虑多方面因素，其中包括诚兴银行现实的财政状况，尤其是

诚兴银行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净值，以及诚兴银行的

发展前景。 

澳娱和禤永明各自向工商银行承诺，于收购完成后 3年

内，他们均不会从事任何与诚兴银行及其附属公司的业务产

生竞争的业务，招揽诚兴银行及其附属公司的经常客户或诱

使诚兴银行及其附属公司的雇员以受雇于他们。此外，在某

些特定条件的限制下，澳娱承诺将尽其最大努力以确保受其

控制的某些诚兴银行的客户在收购完成后3年内继续维持其

在诚兴银行存款、主要贷款和银行融资。澳娱亦承诺在某些

特定条件的限制下，将尽其合理努力以说服其若干关联方在

收购完成后 3年内继续维持在诚兴银行存款、主要贷款和银

行融资。 

收购预计于 2008 年 3月 26 日之前完成。收购完成后诚

兴银行股权结构如下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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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《股东协议》的主要内容： 

（1） 协议各方为工商银行、禤永明和诚兴银行。 

（2） 禤永明有权在诚兴银行董事会委任两名董事，或

者在诚兴银行董事总人数有所调整的情况下委任

与其在诚兴银行的持股比例相对应的若干名董

事。 

（3） 禤永明须遵守一个 3 年的锁定期限制，期间未经

工商银行事先同意不得处置他和其全资子公司在

诚兴银行所持有的任何股份。如果工商银行欲处

置其在诚兴银行所持有的股份而因此不再拥有诚

兴银行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51%，禤永明则可行使跟

随出售权，从而可向拟购入工商银行所持有的股

份的第三人以该第三人向工商银行提出的相同价

格出售他及其全资子公司在诚兴银行所持有的股

份，且该跟随出售权不受 3年锁定期的限制。 

（4） 在该 3 年锁定期届满之后，如果禤永明欲出售他

及其全资子公司在诚兴银行所持有的股份，工商

银行可行使优先购买权，按与第三人提出的价格

相同的价格购买该等股份。   

（5） 在收购完成 3 年届满之后，禤永明享有对工商银

行的售股权，要求工商银行购买他及其全资子公



 9

司在诚兴银行所持有的全部股份(若在该 3年内工

商银行欲出售其在诚兴银行持有的股份而因此不

再拥有诚兴银行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51%，或者在该

3年内诚兴银行上市，该等售股权不受 3年锁定期

的限制）。 

（6） 在收购完成 3 年届满之后，工商银行也可对禤永

明及其全资子公司持有的全部的诚兴银行股份行

使购股权。 

（7） 以上的购股权和售股权均按照相同的价格行使，

该价格应为以下之较高者： 

a) 1,175,710,325.32 澳门元，加上利息，再减去禤永

明及其全资子公司所享有的股息；及 

b) 1,175,710,325.32 澳门元，连同一笔代表禤永明及

其全资子公司就收购完成日期与紧接售股权或购股

权行使日期前的财政年度末之诚兴银行账面净值的

变动所对应的款项，减去禤永明及其全资子公司在

该等财政年度末后所享有的股息。 

 

四、 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  本行以成为一流的国际现代金融机构为目标。为实现这

一目标，本行其中一个策略是进一步扩大网络，特别是在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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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邻近地区的高增长地点。诚兴银行是澳门的第三大银行，

提供多种银行产品和服务。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兴旺造就了澳

门近年来强劲的经济增长。收购诚兴银行控股权将为本行在

澳门银行业赢得领先的市场地位和规模并获得广大客户群，

从而使本行受益于澳门的快速经济增长。同时工商银行将进

一步加强诚兴银行的公司治理、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，严格

依照中国境内和澳门的法律、法规经营，使该行成为澳门一

家优秀的银行，为澳门经济发展、转型做出贡献。 

 

 


